
河南省教育厅关于河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度一般课

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

各院（部）： 

现将河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度一般课题申报工

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申报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指导思想是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伟大旗帜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

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落实全

国教育大会和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以加快我省教育现代化、建设教育

强省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主攻方向，聚焦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

来教育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、促进教育高质量发

展面临的实际问题，努力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，

着力推出高水平、有特色的教育科研成果。 

（二）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础研究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发展和

学科建设的前沿和动态，着力推进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建

设和创新，力求具有原创性、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；应用研

究要立足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需要，聚焦我省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具

有全局性、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，力求具有现实性、针

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。 

（三）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选题应着重围绕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

面领导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加快教育现代化体系建设，推进学



前教育普惠发展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、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、职

业教育高水平发展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，深化教育评价改革，加强

教师队伍建设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的重点、难

点、热点问题进行论证设计。 

（四）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不设课题指南，课题名称由申请人

自拟。自拟课题名称的表述应科学、严谨、规范、简明，一般不加副

标题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课题申请单位须符合以下条件：了解并能够遵守河南省教

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省教科规划办”）的有关管

理规定；能够提供开展课题研究的必要条件，支持课题组开展研究并

承诺信誉保证。 

（二）课题申请人（主持人）须符合以下条件：遵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宪法和法律，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较高的政治素养；具有独立

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；具有副

高级以上（含）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或博士学位或副处级以上（含）

行政职务。不具备应有专业技术职称、学位或职务的，高等学校和省

辖市以上教育教学研究部门须有 2 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书面推

荐，中专、中小学、幼儿园须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家书面

推荐。 

（三）课题主持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项省教科规划课题，且不能

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省教科规划其他课题（含专项课题）的申请；课



题组成员同年度只能参与一项省教科规划课题（含专项课题）的申请；

已主持承担全国教科规划课题、省教科规划课题未结项者不能申报；

全日制在读研究生不能作为课题主持人申报。 

三、课题管理 

（一）本年度立项课题需在 1-2 年内完成。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

立项之日算起，延期结项或课题组人员调整需报省教科规划办批准。 

（二）课题承担单位要履行承诺，保证科研信誉。获准立项的课

题主持人在课题研究期间要遵守相关规定，履行约定义务，按期完成

研究任务。 

（三）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由省教科规划办组织鉴定，鉴定通过

者予以结项并公布。课题所有研究成果，包括阶段性成果、最终成果

等发表或出版时，均须独家注明“河南省教育科学‘十四五’规划 2021

年度一般课题（课题名称）成果（课题批准号）”字样。 

（四）课题研究、结项鉴定有不良信誉者，课题主持人 3 年内不

得申报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（含专项课题）。 

四、材料要求 

（一）课题申报实行总量控制、动态管理（根据申报单位教师数

量、上年度实际申报课题数及课题结项情况等），各单位本年度课题

申报指标配额见附件 1。 

（二）申报者需提交《河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一般课题

申请书》（见附件 2）纸质文本 2 份，《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设

计论证活页》（见附件 3）一式 4 份（分别单独装订）。 



（三）报送单位需提交《河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

年度一般课题申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4）纸质文本一式 3 份（即使 1

项课题也要填报）。 

五、材料报送 

（一）各申请单位负责申报课题的审核、汇总及报送（单位代码

见附件 1），省教科规划办不受理个人申报。 

（二）报送单位将附件 2、附件 3、附件 4 纸质材料报送教务处。

报送电子邮件须在邮件“主题”栏中注明“课题评审+单位+份数”。

电子稿单位文件夹按“报送单位代码（见附件 1）+单位名称”格式

命名后压缩发送至邮箱 gcxyjyk@163.com。单位文件夹内包含的个

人文件夹按“单位内序号+姓名”格式命名，单位内排序务必和汇总

表排序一致。 

（三）材料受理时间：截止 4 月 6 日前。 

六、信息发布 

本通知及所附表格在河南省教育厅网站（http://www.haedu. 

gov.cn）和河南教育科研网（http://www.hnedur.com）上公布，

可上网查阅下载。课题评审结果也将在上述网站发布。 

附件：1.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单位代码及 2021 年度一

般课题申报指标配额 

2.河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一般课题申请书 

3.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设计论证活页 

4.河南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度一般课 

http://www.haedu/


题申报汇总表 

 

电话：0371—62509106 

联系人：张珺，孙艳萍 

教务处 

2021 年 3 月 9 日 

 


